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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4 － 2026/6/5 2026/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1,251,368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125,136.8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4 － 2026/6/5 2026/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玲珑轮胎有限公司、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赢石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中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前述五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其他股东均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为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

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09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0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

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对于香港投资

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

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将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23-86559771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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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向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投先导集成电路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

力微97.4988%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6年4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华虹半导

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6〕16号）（以下

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就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5月30日披露的《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最终取得批准或

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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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修订说

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向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投先导集成电路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华

力微97.4988%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6〕15号），并于2026年4月2日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6〕16号）（以下简称“《审核问

询函》” ）。

目前，公司完成了《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对2026年3月30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申报稿）》予以修订，形成了《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修订稿）》” ）。

现将相关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重组报告书章节 修订情况说明

释义 在“释义” 中补充了专业名词释义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在“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九、标的公司报告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之“（二）标的公司会计政策和会

计估计与同行业或同类资产之间的差异及对拟购买资产利润的影响”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各类业务具体收入确认

政策，收入确认时点及相关依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

在“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之“（五）主要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 之“4、报告期内

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具体内容

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作价基本情况

在“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作价基本情况”之“二、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 之“（六）定

价公允性分析”补充披露了可比交易案例及相关分析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本次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之“（七）行业竞争格局和

行业内主要企业”中更新可比公司芯联集成、华润微、士兰微的2025年度财务数据

在“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 和“（二）盈利

能力分析” 中将可比公司芯联集成、华润微、士兰微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更新至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在“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公司相关的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十）2024年非经常性损益占比较高的风险”

相关内容

在“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公司相关的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十一）标的公司评估的相关风险” 相关内容

除上述修订和补充披露内容之外，上市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修订稿）》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少许数字或文字内容，对

本次交易方案无影响。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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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 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唐

阳刚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结合公司治理及企业发展的工作需要，同意选举朱保国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唐阳刚先

生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成员

战略委员会 朱保国（主席）、唐阳刚、冉永梅

提名委员会 罗会远（主席）、唐阳刚、崔丽婕

审计委员会 康立（主席）、罗会远、崔丽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崔丽婕（主席）、康立、唐阳刚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 朱保国（主席）、唐阳刚、康立、崔丽婕、王智瑶

本次组建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召集人）；其中审

计委员会主席（召集人）康立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监管规则及公司治理要求。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大平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情况如下：

4.01�聘任杜军先生为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02�聘任陈志华先生为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03�聘任黄瑜璇女士为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04�聘任徐晓先生为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05�聘任王胜先生为财务负责人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宁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夏雨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电子呈交系统授权人士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电子呈交系统（以下简称“ESS系统” ）第二授权人士由彭婷女士变更为欧阳华庆先生。 变更完成后，公司

在ESS的授权人士为刘宁女士（第一授权人士）及欧阳华庆先生（第二授权人士）。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6-4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

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

（二）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三）股东会的主持人：副董事长唐阳刚先生。

（四）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依次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9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六）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七）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2、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八）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

（九）本次股东会出席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3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12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6,291,295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8,325,925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87,965,37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0108%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8413%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16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44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76,10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91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5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6,867,40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01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5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94,408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045%

2、公司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2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238,325,92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24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445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10,576,107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8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57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248,902,03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42.3231%

3、公司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股） 187,965,37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2.7036%

4、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普通决议提案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特别决议提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2025年度股东会

普通决议提案：

1、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薪酬津贴，审议本议案时，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董事朱保国先生控制的企业，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构成关联股东，前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401,572,296股均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特别决议提案：

8、审议《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人数、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累积投票提案：

11、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1.02�选举刘大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1.03�选举唐阳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1.04�选举林楠棋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1.05�选举邱庆丰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2、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选举罗会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2.02�选举崔丽婕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2.03�选举王智瑶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2.04�选举康立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提案具体表决情况详见提案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二）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提案：

1、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提案表决结果。

（三）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特别决议提案：

1、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提案表决结果。

三、提案表决结果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提案表决结果

1、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提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普通决议提案

1.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业

绩公告》

总计 436,867,402 436,593,976 99.9374% 172,026 0.0394% 101,400 0.0232%

是

A股 248,902,032 248,661,106 99.9032% 172,026 0.0691% 68,900 0.0277%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453,482 97.7472% 172,026 1.6086% 68,900 0.6443%

H股 187,965,370 187,932,870 99.9827% 0 0.0000% 32,500 0.0173%

2.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总计 436,867,402 436,514,376 99.9192% 245,926 0.0563% 107,100 0.0245%

是

A股 248,902,032 248,581,506 99.8712% 245,926 0.0988% 74,600 0.0300%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373,882 97.0029% 245,926 2.2996% 74,600 0.6976%

H股 187,965,370 187,932,870 99.9827% 0 0.0000% 32,500 0.0173%

3.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总计 436,867,402 436,570,359 99.9320% 183,326 0.0420% 113,717 0.0260%

是

A股 248,902,032 248,637,489 99.8937% 183,326 0.0737% 81,217 0.0326%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429,865 97.5263% 183,326 1.7142% 81,217 0.7594%

H股 187,965,370 187,932,870 99.9827% 0 0.0000% 32,500 0.0173%

4.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总计 436,867,402 436,354,938 99.8827% 468,964 0.1073% 43,500 0.0100%

是

A股 248,902,032 248,391,268 99.7948% 468,964 0.1884% 41,800 0.0168%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183,644 95.2240% 468,964 4.3851% 41,800 0.3909%

H股 187,965,370 187,963,670 99.9991% 0 0.0000% 1,700 0.0009%

5.00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

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计 436,867,402 417,372,830 95.5376%

19,385,

213

4.4373% 109,359 0.0250%

是

A股 248,902,032 244,363,407 98.1765% 4,430,966 1.7802% 107,659 0.0433%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6,155,783 57.5608% 4,430,966 41.4326% 107,659 1.0067%

H股 187,965,370 173,009,423 92.0432%

14,954,

247

7.9559% 1,700 0.0009%

6.00

《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总计 436,867,402 435,789,820 99.7533% 932,591 0.2135% 144,991 0.0332%

是

A股 248,902,032 247,985,850 99.6319% 772,891 0.3105% 143,291 0.0576%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9,778,226 91.4331% 772,891 7.2271% 143,291 1.3399%

H股 187,965,370 187,803,970 99.9141% 159,700 0.0850% 1,700 0.0009%

7.00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

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计 35,295,106 34,283,625 97.1342% 865,181 2.4513% 146,300 0.4145%

是

A股 10,694,408 9,684,627 90.5579% 865,181 8.0900% 144,600 1.3521%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9,684,627 90.5579% 865,181 8.0900% 144,600 1.3521%

H股 24,600,698 24,598,998 99.9931% 0 0.0000% 1,700 0.0069%

特别决议提案

8.00

《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总计 436,867,402 435,542,127 99.6966% 1,034,533 0.2368% 290,742 0.0666%

是

A股 248,902,032 248,481,234 99.8309% 291,456 0.1171% 129,342 0.0520%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273,610 96.0653% 291,456 2.7253% 129,342 1.2094%

H股 187,965,370 187,060,893 99.5188% 743,077 0.3953% 161,400 0.0859%

9.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调整董事会人数、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登记的议案》

总计 436,867,402 436,580,534 99.9343% 222,026 0.0508% 64,842 0.0148%

是

A股 248,902,032 248,616,864 99.8854% 222,026 0.0892% 63,142 0.0254%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409,240 97.3335% 222,026 2.0761% 63,142 0.5904%

H股 187,965,370 187,963,670 99.9991% 0 0.0000% 1,700 0.0009%

10.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

总计 436,867,402 435,750,030 99.7442% 1,046,330 0.2395% 71,042 0.0163%

是

A股 248,902,032 248,304,793 99.7601% 527,897 0.2121% 69,342 0.0279%

其中：A股中小

投资者

10,694,408 10,097,169 94.4154% 527,897 4.9362% 69,342 0.6484%

H股 187,965,370 187,445,237 99.7233% 518,433 0.2758% 1,700 0.0009%

注：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

2、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子议案名称 股份类别 得票数 是否当选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01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0,552,858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8.5546%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629,057

A股 243,836,681

H股 186,716,177

11.02选举刘大平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总计 432,543,210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0102%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7,467,047

A股 245,674,671

H股 186,868,539

11.03选举唐阳刚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总计 424,598,248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7.1916%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238,435

A股 243,446,059

H股 181,152,189

11.04选举林楠棋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0,501,933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8.5429%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070

A股 243,709,694

H股 186,792,239

11.05选举邱庆丰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0,509,943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8.5448%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10,080

A股 243,717,704

H股 186,792,239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2.01选举罗会远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4,000,265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343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9,050,870

A股 247,258,494

H股 186,741,771

12.02选举崔丽婕女士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3,220,289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1652%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8,192,994

A股 246,400,618

H股 186,819,671

12.03选举王智瑶女士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4,316,258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416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8,144,963

A股 246,352,587

H股 187,963,671

12.04选举康立女士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434,414,457

是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4385%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8,243,162

A股 246,450,786

H股 187,963,671

注：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

（二）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提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特别决议案

1.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

权》

A股 248,902,032

248,304,

793

99.7601% 527,897 0.2121% 69,342 0.0279%

是

其中：A股中

小投资者

10,694,408 10,453,482 97.7472% 172,026 1.6086% 69,342 0.6484%

（二）公司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提案表决结果

注：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

（三）公司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提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特别决议案

1.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

权》

H股 187,989,870

187,469,

737

99.7233% 518,433 0.2758% 1,700 0.0009% 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沈敏律师及何小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二） 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6-44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事，与公司2026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朱保国先生（董事长）、唐阳刚先生（副董事长）、刘大平先生、林楠棋先生、邱庆丰先生

独立董事：罗会远先生、崔丽婕女士、王智瑶女士、康立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冉永梅女士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上述10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

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5）、《关于选举第十二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2026-45）

二、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其

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主席（召

集人）康立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具体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成员

战略委员会 朱保国（主席）、唐阳刚、冉永梅

提名委员会 罗会远（主席）、唐阳刚、崔丽婕

审计委员会 康立（主席）、罗会远、崔丽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崔丽婕（主席）、康立、唐阳刚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 朱保国（主席）、唐阳刚、康立、崔丽婕、王智瑶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裁：刘大平先生

副总裁：杜军先生、陈志华先生、黄瑜璇女士、徐晓先生

财务负责人：王胜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宁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夏雨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一致，即自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下届董事会可续聘连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

对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刘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证券事务代表

夏雨女士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但其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书面说明，其正在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将尽快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宁 夏雨

联系地址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总部大楼

电话 （86）（756）8135990 （86）（756）8135023

传真 （86）（756）8891070 （86）（756）8891070

电子信箱 liuning@livzon.com.cn xiayu02@livzon.cn

五、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原独立董事白华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对白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

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公司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五）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排名不分先后）

刘大平先生，1987年出生，现任本公司总裁。中国药科大学学士学位。曾任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工艺员、车间主任、生产总监，深圳

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及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自2024年1月至

2026年2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大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刘大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杜军先生，1977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山西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师专业。 2011年8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处方药事业部销售总

监、处方药事业部南方大区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兼任《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理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杜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陈志华先生，1981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北京交通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毕业。曾任江苏豪森药业销售代表、地区经理、区域经理，成

都苑东生物制药北区销售总监；自2021年3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处方药事业部北京省公司总经理、处方药事业部华北大区总经理、总裁助

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处方药事业部副总经理及处方药北区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志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陈志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黄瑜璇女士，1966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福建农林大学学士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高级经济

师职称。 2005年加入本集团，历任福州福兴副总经理、原料药事业部副总经理、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及本集团总裁助理。

自2018年10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现兼任福建坤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瑜璇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黄瑜璇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徐晓先生，1977年出生，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制药高级工程师。 中国药科大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硕士学位。 自2000年7月起进入丽珠

集团丽珠制药厂工作，历任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车间主任、技术支持部经理、生产技术总监、常务副厂长及丽珠集团总裁助理等职务。现任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厂长、丽珠集团研究院院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晓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徐晓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胜先生，1982年出生，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学位，上海财经大学高级税务总监研修班结业并

获高级税务筹划师资格。具备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会员，持有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 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等职

业资格。曾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税务经理、咨询顾问，武田制药集团香港区域财务负责人、大中华区及北亚区税务负责人等职务。 2025年9

月加入本公司，任首席财务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刘宁女士，1983年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兼授权代表。法学学士学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中国法律职业资格、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格。曾任职证券公司投行部门和私募投资基金，从事上市公司境内外投融资、并购重组、规范运作咨询等工作。曾任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1年1月至今，任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刘宁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附件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夏雨女士，199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均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自2025年7月起

至今就职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雨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夏雨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6-45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表决，选举冉永梅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冉永梅女士将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至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冉永梅女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

条件。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冉永梅女士，1983年出生，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2006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并获药学学士学位。冉永梅女士曾任职于深圳赛诺菲

巴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健康元集团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2022年1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总

裁助理，并兼任丽珠单抗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冉永梅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冉永梅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601665� � � � � � � � �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6-017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67,374,8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73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郑祖刚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名，列席12名，刘宁宇独立董事因事未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907,586 99.9861 373,200 0.0110 94,094 0.002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7,049,210 99.9903 281,900 0.0083 43,770 0.0014

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977,486 99.9881 272,300 0.0080 125,094 0.0039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983,386 99.9883 300,400 0.0089 91,094 0.0028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797,446 99.9417 300,800 0.0451 88,194 0.013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3,110,403 98.3885 54,163,083 1.6084 101,394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再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909,910 99.9861 389,500 0.0115 75,470 0.0024

8、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746,610 99.9813 411,200 0.0122 217,070 0.0065

9、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6,717,810 99.9804 411,700 0.0122 245,370 0.007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959,102,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085,498,8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22,447,556 99.8991 281,900 0.0873 43,770 0.013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65,604,448 99.8088 81,900 0.1246 43,770 0.066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56,843,108 99.9222 200,000 0.077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06,885,753 99.9769 281,900 0.0200 43,770 0.0031

3

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406,814,029 99.9718 272,300 0.0193 125,094 0.0089

4 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1,406,819,929 99.9722 300,400 0.0213 91,094 0.0065

5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666,014,346 99.9416 300,800 0.0451 88,194 0.0133

7

关于为子公司再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1,406,746,453 99.9669 389,500 0.0277 75,470 0.0054

8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1,406,583,153 99.9554 411,200 0.0292 217,070 0.0154

9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1,406,554,353 99.9533 411,700 0.0293 245,370 0.01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该议案的关联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济南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法人股东及关联自然人股东等已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大股东相关情况的评估报告、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鹿岩、芦展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300575� � � � � � � � �证券简称：中旗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增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近日，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

划”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2,000,000股，致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耀军先生和张骥女士

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持股变动情况

2026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预留部分

7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00股，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2026年5月27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2,0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2026年5月

28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476,992,400股增加至478,992,40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耀军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28.49%被动

稀释至28.38%，其一致行动人张骥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由5.60%被动稀释至5.58%，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由34.10%被动稀释至33.96%。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吴耀军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张骥

住所 上海市卢湾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5月28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6年5月27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2,0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于2026年5月28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476,992,400股增加至478,992,400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吴耀军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28.49%被动稀释至28.38%， 其一致行动人张骥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由5.60%

被动稀释至5.58%，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由34.10%被动稀释至33.96%。

股票简称 中旗股份 股票代码 300575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

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

明）比例（%）

A股 吴耀军 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被动稀释比例0.12%

A股 张骥 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被动稀释比例0.02%

合 计 持股数量未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被动稀释比例0.1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登记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吴耀军

合计持有股份 135,915,312 28.49% 135,915,312 28.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978,828 7.12% 33,978,828 7.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1,936,484 21.37% 101,936,484 21.28%

张骥

合计持有股份 26,730,000 5.60% 26,730,000 5.5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82,500 1.40% 6,682,500 1.4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47,500 4.20% 20,047,500 4.1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62,645,312 34.10% 162,645,312 33.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661,328 8.52% 40,661,328 8.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1,983,984 25.57% 121,983,984 25.47%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1）本次变动后具体股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最终数据为准；

（2）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是按照本公司截至2026年5月28日的公司总股本478,992,400股计算；

（3）表中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4）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耀军先生和张骥女士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比例被动稀释，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信息披露

202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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